外国专家行政许可申办须知
一、申请条件：
    外国专家受聘在中国境内工作，应取得“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为执行政府间、国际组织间协议、协定和中外经贸合同，应聘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2、应聘在中国从事教育、科研、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工作的外国籍专业人员；     3、应聘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中担任副总经理以上职务，或享受同等待遇的外国籍高级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4、经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的境外专家组织或人才中介机构常驻中国代表机构的外国籍代表；
 5、应聘在中国从事经济、技术、工程、贸易、金融、财会、税务、旅游等领域工作，具有特殊专长、中国紧缺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以上第2、3款外国专家应具有大学学士以上学位和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其中语言教师应具有大学学士以上学位和2年以上相关教学工作经历)。
二、办理外国专家行政许可所需材料
1、办理《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
（1）、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申请报告;
 （2）、《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申请表》；
 （3）、中、外文个人简历（包括学历、工作经验）；
 （4）、个人及随行家属护照复印件;
 （5）、最高学历证书和专业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
 （6）、个人及18岁以上随行家属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外国卫生医疗机构或中国政府指定的卫生检疫部门出具的健康证明书； 
 （7）、聘用协议或合同；
 （8）、个人及单位承诺书；
（9）、聘请文教类专家单位,须提交《聘请外国专家单位资格认可证书》；
 （10）、申请单位营业执照和组织代码证复印件。
根据有关规定，有效材料齐全即给予受理，自受理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后，给予获准（或不合格）通知单。如在审核中需要补充材料的，自补充之日起受理期限重新计算。
2、办理《外国专家证》
已办理《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的申请人，须提供以下材料：
（1）《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复印件或存根复印件；
（2）《外国专家证》申请报告；
（3）《外国专家证申请表》；
（4）拟聘请的外国专家及其随行家属护照、签证复印件；
（5）近期两寸正面免冠像照二张（随行家属一寸照一张）;
（6）由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本人及18岁以上随行家属的健康证明复印件。
根据有关规定，有效材料齐全即给予受理，自受理日起七个工作日后，给予获准（或不合格）通知单。如在审核中需要补充材料的，自补充之日起受理期限重新计算。
3、申办《外国专家证》（延期）
（一）、《外国专家证》正常延期，需提供以下材料：
（1）申请报告；
（2）《外国专家证》；
（3）《外国专家证》（延期）申请表；
（4）聘用协议或合同；
（5）当事人及随行家属护照和签证复印件。
（二）、延期换新证，需提供以下材料：
（1）申请报告；
（2）《外国专家证》；
（3）《外国专家证》申请表；
（4）聘用协议或合同；
（5）当事人及随行家属护照和签证复印件；
（6）近期两寸正面免冠像照两张（随行家属一寸照一张）。
4、申办《外国专家证》注销
（1）《外国专家证》上聘用单位出具申请报告；
（2）需办理注销的《外国专家证》。
5、《外国专家证》遗失补办申请
（1）申请报告；
（2）刊登有《外国专家证》遗失声明的市级报纸；
（3）护照复印件；
（4）近期两寸正面免冠像照一张（随行家属一寸照一张）。
注：如补办同时需申请延期，请根据上述第一大项所述补充申请材料。
6、申办《外国专家证》信息变更，变更事项及需提供的相关资料如下：
（一）、本人或随行家属护照号变更需提供：①《外国专家证》；②申请报告；③新护照复印件。
（二）在华住址变更需提供：①《外国专家证》；②申请报告；③公安局住宿登记证明复印件。
（三）添加随行家属需提供：①《外国专家证》；②申请报告；③家属护照签证复印件；④家属关系证明（若有作为就业者家属的签证或居留许可，无需提供亲属关系证明）；⑤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18岁以上随行家属的健康证明复印件（居留许可有效期内的可不提供）；⑥家属一寸照一张。
（四）注销随行家属需提供：①《外国专家证》；②申请报告。
（五）聘用单位名称变更（若转聘其他单位，则按新证申请准备材料）需提供：①《外国专家证》；②申请报告；③有关行政部门出具的批函、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